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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二〇年
十一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2020 年 11 月销售情况
2020 年 11 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394.4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575.4 亿元；2020 年

1~11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4,025.3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6,026.1 亿元。 鉴于销
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
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新增开发项目情况
2020 年 10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开发项目 16 个，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 益 比
例

占地
面积

综 合 容
积率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科权益
建筑面积

需支付权
益地价
（亿元）

1
佛山

北滘镇三洪奇地块 顺德区 100% 4.7 5.0 23.3 23.3 10.56

2 荷城街道沿江路以东、西
江河以西地块 高明区 100% 4.0 2.5 10.0 10.0 2.75

3 盐城 城南新河板块原亨威一号
地块 高新区 50% 6.6 2.5 16.5 8.3 7.83

4
南通

CR20024骏园南地块 海门区 100% 2.7 1.8 4.8 4.8 6.50
5 CR20026实验学校北地块 海门区 100% 5.2 2.2 11.5 11.5 15.60

6 南京 临滁路以南新区 G15 地
块

江北新
区 36% 7.8 2.0 16.0 5.8 11.63

7 徐州 XT2020-34 号后周窝地
块 铜山区 49% 16.7 2.2 36.7 18.0 11.81

8
太原

郝家沟旧改项目 迎泽区 41% 5.9 3.1 18.4 7.5 1.75
9 东中环路 230亩项目 小店区 51% 15.4 2.5 38.7 19.6 8.57
10 北营城改后期项目 小店区 50% 0.9 3.8 3.3 1.7 0.51

11 济南 雪 山 片 区 组 团 二
A-11/A-13/B-2地块 历城区 100% 16.2 1.8 30.0 30.0 19.71

12 威海 翡翠公园南地块 经开区 70% 12.5 1.6 19.4 13.6 4.72

13 鄂州 五彩城二期项目 葛店开
发区 100% 14.0 3.0 42.0 42.0 14.27

14 武汉 国际口岸城 TOD项目 汉南区 40% 32.0 1.6 51.3 20.5 4.84
15 洛阳 王府庄 53亩项目 涧西区 51% 3.6 4.9 17.4 8.9 3.87
16 郑州 老鸦陈 93亩项目 惠济区 100% 6.2 4.2 26.5 26.5 14.27
合计 154.4 - 365.8 252.0 139.19

三、新增物流地产项目
2020 年 10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物流地产项目 2 个，需支付权益价款 0.81 亿

元，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益
比例

占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万科权 益
建筑面积

1 武汉 万纬武汉黄陂滠口园区 黄陂区 100% 11.6 6.80 6.80
2 温州 万纬温州平阳园区（二期） 平阳县 100% 4.8 4.04 4.04
合计 16.4 10.84 10.84

以上项目中， 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在项目中所占
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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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
方式参与本次会议，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含当日）前收到全体 11 名董事的表决意见。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长安万科广场发起设立类

REITs 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具体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关于长安万科广场发起设

立类 REITs 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独立董事关于长安万科广场发起类 REITs 相关关联交易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长安万科广场发起类 REITs 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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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程科技”）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惠程”）的通知，中驰惠程、共青城中源信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源信”）、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利京信”）、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汇银投资”）、富兴投资基金（广州）有限公司—富兴沁园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沁园春 1 号”）、北京信中利普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利普信”）与深圳
申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优资产”）、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期期投资”）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订背景
本协议签署前，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及一致行动人中源信、信中利京信、汇银投资、沁园春 1

号、 信中利普信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84,557,366 股、17,223,762 股、20,700,000 股、29,738,216 股、
21,156,378 股、18,461,8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10.54%、2.15%、2.58%、3.71%、
2.64%、2.30%，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91,837,52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3.92%。 本协议
签署前，申优资产及上海期期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

因融资融券业务到期且无展期计划， 信中利普信计划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260,000 股
转让给申优资产指定的一致行动人上海期期投资，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65%，在本协议签订
生效后，申优资产及上海期期投资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二、《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北京信中利京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日照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富兴投资基金（广州）有限公司—富兴沁园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己方：北京信中利普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庚方：深圳申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辛方：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上合称为“一致行动人”或“各方”。
（二）协议主要条款
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效率，各方拟在与公司经营发展相关、

且需经股东大审议的事项中采取一致行动，以共同控制公司。
为此，经各方友好协商，就各方在公司股东大会会议中采取“一致行动”事宜进一步明确如

下：
1、各方同意在处理有关惠程科技经营发展、且需要经惠程科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重大

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以巩固各方在公司的控制地位。
2、各方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各方就有关惠程科技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行

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行动。
3、各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一方拟就有关惠程科技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

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
表决事项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以持股最多的股东意见为准。

4、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各方保证在参加公司股东大会行使
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 各方可以亲自参加公司召开的股
东大会，也可以共同委托某一代理人代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5、各方应遵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协议约定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权利。
6、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壹年，自 2020 年 12 月 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止。
7、各方确认并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各方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应当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信息披露义务有
关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聘请财务顾问等专业机构的费用等）由各方自行承担。

8、与本协议有关的纠纷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原告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本协议一式捌份，各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收到信中利普信的函告，信中利普信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860,000 股以 5.90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公
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期期投资，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3%。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信
中利普信持有公司股份 16,601,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股本比例为 2.07%。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
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转让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协议各方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2、信中利普信《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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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12

月 3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12 月 3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 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 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函证控股股东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思行”）以及

实际控制人蓝波、舒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与公司有
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
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 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

场传闻，公司亦未涉及其他市场热点概念。
（四） 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
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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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联资产收购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业”或“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

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资产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665 号 )，现将问询函内容
公告如下：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以现金 3.07 亿元收购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持有的天伟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伟水泥）100%股权。 经事
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
项。

一、前期，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天业集团曾出具公开承诺，将在具备收购条件时，促
成天业集团子公司天伟水泥与天辰化工或天域新实共同注入上市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
公司收购天伟水泥、但未收购天辰化工或天域新实，是否与天业集团前期作出的承诺不一致以
及相关应对措施。 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二、公告披露，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具有 405 万吨水泥的生产能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水
泥产业的规模效益和协同效应。但前期公司披露的重组报告书显示，天伟水泥仅有水泥生产环
节，且与天能化工在生产链上的联系并不紧密。 请公司：（1）结合主要产品及客户、原材料及供
应商等因素，补充披露天伟水泥与天能化工主营业务的异同；（2）说明此次收购如何产生规模
效益和协同效应；（3）结合前期重组时未一并收购天伟水泥的原因等情况，说明此时收购的必
要性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三、公告披露，2017 年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天伟水泥盈利情况波动较大，净利润分别为
-5331.18 万元、2312.72 万元、9795.72 万元和 2393.98 万元，2018 年利润较高原因系新疆率先通
过错峰生产、错峰置换等一系列改革尝试，在 2017 年后缓和供需矛盾，水泥价格回升。 同时，天
伟水泥 2019 年末和 2020 年中的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分别为 -7771.18 万元和 -7536.78 万元。
请公司：（1）定量说明错峰生产、错峰置换对水泥价格的影响；（2）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历史财
务数据进行对比，说明天伟水泥业绩变动趋势与其是否相符；（3）结合历史水泥行业景气度以
及天伟水泥的实际经营情况，说明其未分配利润大额为负的原因；（4）结合上述情形，说明天
伟水泥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 公告及天伟水泥审计报告显示， 天伟水泥 2020 年 6 月底资产负债率 82%， 负债总额
7.18 亿元， 主要系结算中心短期借款 6.59 亿元。 2020 年上半年， 天伟水泥发生财务费用
1400.98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 59%。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短期借款的借款时间、期限、利
率、用途及后续偿债安排等情况，并明确相关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2）结合上市公司资
产负债率、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等情况，量化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流动性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
险。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五、公告及天伟水泥审计报告显示，天伟水泥固定资产 2020 年 6 月末余额为 7.34 亿元，其
中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4.1 亿元。 天业集团承诺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前办理完成不动产登记证。 请公司补充披露：（1）补充披露相关不动产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具体
原因；（2）结合上述情形，说明天伟水泥持有的资产是否产权明晰，是否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
件；（3）说明天业集团承诺办理完成登记证的时间节点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六、天伟水泥评估报告显示，其产品由天业集团水泥销售管理中心统一销售，天伟水泥不
设销售部门及销售人员，本次评估对销售费用不预测。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按企业基准日水
平预测，预测值为 2683.40 万元。 其他收益为水泥、熟料及蒸汽销售的增值税退税，预测值在
1600-1700 万元左右。 同时，审计报告显示，2019 年天伟水泥销售费用为 1325.87 万元，财务费
用为 3453.78 万元，其他收益为 36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天伟水泥 2019 年发生销售费用
的原因；（2）2019 年财务费用显著高于预测值的原因；（3） 其他收益预测值显著高于 2019 年实
际发生额的原因；（4）结合天伟水泥历史财务数据，具体说明对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其他收益
预测的合理性。 请评估师发表意见。

七、天伟水泥审计报告显示，2019 年和 2020 年上半年，天伟水泥的营业收入基本通过天业
集团水泥销售管理中心实现。 前期披露的重组报告书显示，公司与天伟水泥等相关方签署《委
托管理协议》，由上市公司统一调度其采购、销售。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委托管理协议》签订
时间、生效时间及目前履行情况。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八、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关联资产收购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交易
定价公允性、标的资产可持续经营能力等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审议此项议案时，是否从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出发，决策是否审慎，是否勤勉尽责。

请你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披露本问询函， 并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
函的回复。 ”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4 日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上海”、“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264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34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20,004,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36,000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13元/股。 根据《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8,515.3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票数量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334,000�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0,00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642300%。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
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0年12月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西上海汽车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
月3日（T+1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西上海汽
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859, 0859

末“5”位数 33923, 53923, 73923, 93923, 13923, 58815

末“6”位数 920237, 670237, 420237, 170237

末“7”位数 9094540, 4094540

末“8”位数 31932515, 81932515, 76249644

末“9”位数 11145998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0,00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公布的3,00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54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中：有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有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2个提交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2020年12月1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2020年第2号）》中被列入黑名单，不予配售；其余3,004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10,54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万股）

1 上海迪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70 0

2 孙婕 370 0

3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370 0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黑名单而不予配售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万股） 实际申购数量（万股）

1 魏玉芳 370 370

2 严琳 370 37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获配数量
（万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A类） 1, 025, 380 26.29% 200.2385 60.06% 0.01952822%

年金保险资金（B类） 690, 050 17.69% 33.3835 10.01% 0.00483784%

其他投资者（C类） 2, 184, 490 56.01% 99.778 29.93% 0.00456756%

合计 3�, 899, 920 100.00% 333.4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1,50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平均分配给A类投资者。最终各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的初步配售结果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特别提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 0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61 号” 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 030 万股。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21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81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3.89 元 /股。 根据《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12, 109.2167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0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827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858089%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T+2 日）16: 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
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
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T 日）结束。 在初步

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为 4, 270 家共 11, 987 个配售对象， 经核
查，4, 26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 98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
购， 其中 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 个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申购但属于中国证
券业协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2020 年 12 月 1 日发
布）》范围，不具备配售资格，不予配售，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万股）
1 严琳 严琳 250
2 魏玉芳 魏玉芳 250

有 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 《发行公告》的
要求参与网下申购，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万股）
1 正海集团有限公司 正海集团有限公司 250
2 殷鑫 殷鑫 250
3 秦勤 秦勤 250
4 陈岚 陈岚 250

其余 4, 26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 981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
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2, 980, 230 万股 。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万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
和社保基金（A

类）
856, 010 28.72 101.9747 50.23 0.01191279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
金（B 类） 366, 250 12.29 22.2680 10.97 0.00608000

其他投资者（C
类） 1, 757, 970 58.99 78.7573 38.80 0.00448001

总计 2, 980, 230 100.00 203 100.0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6, 261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A 类投资者“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的初步获配结果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
步配售明细表》。

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6177255、010-561772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T+2 日）16: 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
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
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
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成都彩虹电器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主持了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186

末“5”位数 53766��66266��78766��91266��03766��16266��28766��41266

末“6”位数 030051��230051��430051��630051��830051

末“7”位数 5581890��6831890��8081890��9331890��0581890��1831890��3081890���4331890

末“8”位数 0020893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6, 54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成都彩虹电

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亚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７６７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及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及光大证券以下合称“联
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４，６００，０００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２０，０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２，９２０，０００股，占发行总量的２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无需进行回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６，１７６，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０４，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５１，６８０，０００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８．１７元 ／股，航亚科技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航亚科技”Ａ股１５，５０４，０００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
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Ｔ＋３日）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
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５，０９２，２９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６５，６２３，４９０，５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６２５６９％。 配
号总数为１３１，２４６，９８１，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６，９８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２３２．６８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５，１６８，０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３１，００８，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２０，６７２，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１５００９２％。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Ｔ＋１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